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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魯閣國家公園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會」之 

諮詢會議  紀錄 
 

時間：104年 8月 14日（星期五）下午 2時整 

地點：本處行政中心會議室 

主持人：李委員春風                         記錄：賴美麗 

壹、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貳、主席致詞：（略） 

參、討論提案： 

 

《案由一》：建議提報內政部修改「太魯閣國家公園原民族地區資源 

共同管理會設置要點」第三點、第六點，將本共管會修

改成常設組織，將本共管會會議主席修改成由本共管會

委員互相推舉擔任。 

一、 提案委員帖喇․尤道說明：本共管會若屬任務編組，當國家公

園無任務時就不需召開會議甚至解散任務，喪失共管會原來設

立精神。另本共管會召集人由太管處處長擔任妥適，但是會議

主席應該由委員（當地原住民族代表）互相推舉輪流擔任，比

較符合共管會精神。本案應從中央的立法委員來強力推動修

法。 

二、 決議：本案列為下次「太魯閣國家公園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 

管理會」大會提案。 

 

《案由二》：建議太魯閣國家公園應採入園收費制度，並請提供相關

收費案例供本共管會議委員參考。 

一、 提案委員許淑銀說明：花蓮縣政府傅縣長正式提出建議，進入

太魯閣國家公園的遊客密度高，基於安全考量應採入園收費制

度，將門票收入作為僱用部落居民參與維護交通、經營賣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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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解說導覽人員之資源，亦可作為總量管制遊客之依據。 

二、 決議：本案列為下次「太魯閣國家公園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 

管理會」大會提案。 

 

《案由三》：建議將「花蓮縣秀林鄉崇德~大禮纜車建置案」提報本

共管會委員討論。 

一、 提案委員許淑銀說明：觀光纜車能促進部落經濟收益與就業機

會，亦可解決同禮部落貨物纜車（索道）之運輸問題，將入園

收費與觀光纜車建置、遊園專車案結合，在地部落能分享經濟

收益，達到資源共管的目的。 

二、 決議： 

（一）本案列為下次「太魯閣國家公園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 

管理會」大會提案。 

（二）本案已由縣政府研議評估，惠請許委員淑銀進一步洽詢

花蓮縣政府對本案目前執行情形。 

 

《案由四》：天祥舊台汽站是否可限制僅提供園區內居民之農特產品

展售。 

一、 提案委員周美華說明：西寶、洛韶之農產居民戶數不多，目前

太管處輔導居民轉型有機、綠保標章，今年的水蜜桃產值成效

不錯，但是發現有混賣外地農產品的情況，排擠在地居民的農

產品，是否可以限制只提供在地人之農產品展售。 

二、 決議：請秀林鄉公所針對申請單位（花蓮縣秀林鄉果樹產銷班）、   

居民需求、展售公平性等與居民討論、協調，本案不需 

提大會討論。 

《案由五》：建議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要求園區內民間企業、賣店

等聘用在地原住民就業。 

一、 提案委員李春風說明：太魯閣國家公園園區內民間企業，如山

月邨、晶英酒店、天祥活動中心，遊憩據點賣店如長春祠、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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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灣、天祥等，請優先聘用在地原住民以保障就業機會（至少

1名），維護與居民友善互動關係。 

二、 決議：本案請納入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業務參考。 

 

《案由六》：建議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暑期期間提供原住民大專青

年學生工讀機會。 

一、 提案委員李春風說明：暑期期間提供原住民大專青年學生工讀

機會，讓年輕人瞭解國家公園成立的必要性，並逐步化解部落

居民對國家公園限制資源開發的對立衝突與抱怨。 

二、 決議：太管處目前無工讀生之機制與預算，惟請納入太魯閣國      

家公園管理處業務參考。 

 

肆、臨時動議： 

提  案：帖喇․尤道委員：太魯閣地區有一些重要的地名，例如「天

祥（塔比多）」、「布洛灣」、「西拉岸」、「太魯閣」等，地名的

由來應該要回歸到原來太魯閣族的人文歷史意義，建議太管

處應該透過解說文宣（牌示）補正。 

決  議：請太管處安排教育訓練講座，專題講授太魯閣族在地地名由

來與人文歷史，開放太管處志工、導遊人員等參加，以豐富

太魯閣國家公園人文歷史，宣導太魯閣族文化的在地特色性。 

 

伍、散會：同日下午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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